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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红卫路“11·28”一般高处坠落
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1月28日，红卫路街道安徽凯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屋面脚手架搭设作业发生一起高处坠落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5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青山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资建局、红卫路街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的“11·28”一般高处坠落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有关部门参加，对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的主要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青山红卫路“11·28”一般高处坠落安全事故是一起因安全教育不到位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3953]
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8773]（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安徽凯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凯扬公司”，外立面装饰及幕墙工程分包单位，统一信用代码：91340100060800931P，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2年12月28日，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湖北路南侧吉瑞泰盛广场3栋1507室，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幕墙、智能化、门窗的设计与施工，安全技术与防范、机电安装、园林古建筑、灯光照明、建筑物防水、保温、外墙涂料的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不锈钢制品的销售；建筑工程施工服务；钢结构工程施工服务。持有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皖）JZ安许证字〔2014〕015410，有效期至2026年3月1日；持有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34026383，有效期至2029年10月15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包括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 
[bookmark: _Toc18578]（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安徽凯扬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等制度规范，对施工现场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相关作业人员均持有相应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bookmark: _Toc14667]（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28日7时许，安徽凯扬公司员工胡某明、吕某州、周某宗和夏某发按照工作安排到10号楼进行屋面脚手架搭设作业。12时30分许，因10号楼屋面缺少脚手架材料，胡某明及其他3名工友遂通过电梯将脚手架材料运至29层电梯口，再由4人人工运至屋面放置。13时许，因屋面西南角施工需要，周某宗、夏某发2人负责该区域连墙抱柱作业（杨某庆在旁指导），胡某明、吕某州则继续负责搬运脚手架材料。14时许，吕某州、周某宗、夏某发和杨某庆听到一声响声，随后吕某州从29层上至屋顶，在询问未见胡某明后4人便从屋面往下走寻找，发现采光井正上方的楼栋2层硬质水平防护存在破口，后于1层采光井内发现胡某明侧躺于东南侧角边，身体弯曲（穿戴有安全带），面部朝墙，左小腿折断，旁边存在血迹。
[bookmark: _Toc30879]（四）事故现场情况
经现场勘察，本次事故地点为位于10号楼28层至屋面之间（因现场无监控，故无法确定事发具体楼层），胡某明从高处坠落后撞击27层1处室内外窗（图1，位于采光井正上方，外窗呈现向下弯折形态），后身体分别撞击采光井正上方空间区域左右两侧墙体，砸穿楼栋2层硬质水平防护（图2、图3，位于采光井正上方，可见冲击贯穿缺口，缺口周围散落有安全帽带、工具扳手、条形窗框附件等）坠至楼栋采光井一层角落（图4，角落处可见血迹及硬质水平防护木板）。
[image: aec03152ac9da6928bdc2d98843a7d46][image: 1983b31bd213619c64c9d6b06e6d1502]图1（27层室内外窗）           图2（硬质水平防护）
[image: 8753d674ffbbc8ad0050c6c39251be4b][image: 0490c85b3005158f657ceef443f40a33]图3（硬质水平防护）            图4（采光井）
[bookmark: _Toc30297]（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胡某明，为安徽凯扬公司员工，岗位为建筑架子工，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编号为鄂G022023000910。
2.事故损失情况。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185万元。
[bookmark: _Toc14716]（六）其他情况
1.11月27日上午，胡某明经由杨某庆介绍到达工地，与安徽凯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1月27日起至11月30日，工作岗位为架子工，工作内容为搬运材料，报酬为400元/天），在接受完安徽凯扬公司安全教育后便离开。11月28日上午，胡某明接受完班前喊话后正式上岗，负责脚手架搭设及材料搬运。
2.事故发生于11月28日14时许，安全监管部门直到15时54分才收到该起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footnoteRef:0]]。 [0: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11471]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933]（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1月28日15时54分，120急救中心接报后赶赴红钢一街到建设五路交汇处（胡某明由车辆运送至该处）处置，后拨打110报警电话。16时33分，区公安分局将信息上报至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17时18分，区应急管理局接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通知后赶赴事故现场。区公安分局、区资建局和红卫路街道办事处接报后均立即组织人员赶赴事故现场。
[bookmark: _Toc22625]（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8376][bookmark: _Toc9987]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拆开采光井侧边防护栏，用绿色安全网将胡某明抬上车辆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到达普仁医院后经医生检查，确认胡某明已死亡。后工作人员驾车拟将胡某明送至其它医院抢救，在红钢一街到建设五路交汇处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120急救人员到场发现胡某明已死亡情况后报警，随后胡某明尸体被送往青山殡仪馆。
[bookmark: _Toc1323]（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急处置复盘评估认为，事故发生后120急救中心、区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资建局、红卫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响应及时，分工明确，措施得当，处置稳妥，对相关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善后工作开展有序。
[bookmark: _Toc6572]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4962]（一）直接原因分析
通过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对人员进行询问，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胡某明安全意识不强，在10号楼进行脚手架材料搬运时，从采光井正上方（28层至屋面之间）高处坠落死亡。
[bookmark: _Toc14369]（二）间接原因分析
安徽凯扬公司对胡某明仅在11月27日上午进行安全教育、11月28日进行班前喊话，实施安全培训教育的时间少于24个学时[[footnoteRef:1]]。 [1: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 

[bookmark: _Toc12109]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安徽凯扬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footnoteRef:2]]，存在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未合格上岗作业情况[[footnoteRef: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bookmark: _Toc2146]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9260]（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胡某明安全意识不强，在10号楼进行脚手架材料搬运时，从采光井正上方（28层至屋面之间）高处坠落，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578]（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安徽凯扬公司。安徽凯扬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存在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未合格上岗作业情况，对事故负有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footnoteRef:4]]和第一款[[footnoteRef:5]]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郑某军。安徽凯扬公司总经理，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footnoteRef:6]]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bookmark: _Toc8629]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的发生暴露出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力度不足，安全生产监理不严。
[bookmark: _Toc27657]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安徽凯扬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从严落实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各项风险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作业安全。
（二）区资建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剖析事故原因，以案为鉴，加大对房建项目施工作业的安全检查监管力度和深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三）红卫路街道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配合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本辖区建设项目日常巡查和检查，及时上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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